
内蒙古自治区粮食市场价格监测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科学、有效地组织和规范粮食市场价格监测工作，

根据《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等有关要求，结合自治区粮食市场价

格监测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各级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及各监测点开

展的粮食市场价格监测工作。

第三条 粮食市场价格监测坚持客观真实、全面及时、动态

调整、科学有效的原则。

第二章 监测点及监测品种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监测点包括国家监测点和自治区监测

点。其中，国家监测点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全区核定；自

治区监测点由盟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推荐，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核定。

第五条 自治区监测点包括粮食经营企业、加工（转化）企

业、粮油批发市场、农贸市场、连锁超市、通辽国家粮食交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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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等。其中，粮食经营企业、加工（转化）企业、通辽国家粮食

交易中心主要监测小麦、粳稻、玉米、大豆、油脂油料等原粮的

收购价格、出库价格和进厂价格；粮油批发市场、农贸市场、连

锁超市主要监测小麦粉、大米、食用植物油等成品粮油的批发价

格和零售价格，成品粮油选取监测点内销售量占比较大的品牌作

为监测对象。

第三章 工作职责及要求

第六条 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统筹管理、指导协调

全区粮食市场价格监测工作，牵头汇总、分析全区粮食市场监测

信息；负责确定粮食市场监测点数量以及监测品种、价格、频率

等，对盟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粮食市场价格监测工作进行监

督、检查、指导、培训；负责全区粮食市场信息监测报表及分析

工作，定期对外发布全区粮食市场信息；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多

种渠道获取监测数据，定期召开价格监测工作会议。

第七条 盟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管理、实施本行政区域

内的粮食市场价格监测工作；建立粮食市场价格监测管理岗位责

任制，落实辖区内粮食市场信息的采集、审核、上报、分析等相

关工作；按照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确定的监测点数量，科学

合理选定调整有关监测点，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上报调整更新监

测点相关信息；指导辖区内监测点开展监测工作，负责对监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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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报数据的催报和审核，承担对各监测点的指导、培训等工作；

加强市场巡查，核实相关商品监测信息，及时了解市场供求情况。

第八条 各监测点配合自治区、盟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开展

粮食市场价格监测工作，如实采集、报送所需的相关信息；建立

粮食市场价格监测的内部管理和岗位责任制度，指定专人负责本

监测点粮食市场信息的采集和上报工作，确保上报信息及时、准

确、完整；及时上报粮食市场价格的突发情况；对上报数据、市

场变化情况的真实性负责。

第九条 自治区、盟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销售正常、合法

经营的骨干粮油经营企业纳入自治区监测点。各监测点选取要注

重区域布局，选点覆盖不同类型粮食销售主体，满足监测工作需

要。对因停业或其他因素不适宜继续承担监测工作的监测点，自

治区、盟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及时做好调整和递补工作。

第十条 国家监测点通过国家粮油统计信息系统上报监测信

息，自治区监测点通过内蒙古自治区粮食购销领域监管平台上报

监测信息。

第十一条 国家、自治区监测点均采取周报制。其中，国家

监测点按照国家相关要求填报监测信息，经盟市、自治区依次审

核后上报；自治区监测点每周三填报监测信息，经盟市初审、自

治区终审后采用，逢国家法定节假日顺延。在粮食市场价格出现

异常波动或突发事件的情况下，各监测点须按有关要求调整报送

频次。



第十二条 各监测点报送的监测信息必须及时、准确，如原

粮价格水平较上周波动幅度超过 5%，成品粮油价格水平较上周

波动幅度超过 10%的须注明原因。盟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须当期

对波动原因进行核实并向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报告。必要

时，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适时提高监测频率。

第十三条 各监测点报送监测信息涉及商业秘密的，各级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负有保密义务。

第四章 监测经费

第十四条 各级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落实保障粮食市场价格监

测工作开展必要的经费，确保监测经费专款专用。

第十五条 国家粮食市场监测经费经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测算每年度以中央财政预算专项资金的形式拨付至自治区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由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按标准及时足额拨付

各监测点。自治区粮食市场价格监测经费由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根据本年度监测工作开展情况，结合下年度工作计划，编报

监测经费项目预算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批。

第十六条 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根据监测点信息上报情

况和实际预算支付监测费用。

第十七条 自治区粮食市场价格监测费用包括监测点信息采

集费，盟市主管科室监测费，监测工作有关咨询费，购买第三方



监测数据、分析报告或其他服务，其他涉及粮食市场监测工作的

费用支出等。其中，监测点信息采集费、盟市主管科室监测费专

项用于监测工作经费支出，支出内容包括：差旅费、会议费、培

训费、交通费、委托业务费、劳务费、印刷费、邮电费，以及其

他与粮食市场监测工作相关的必要开支。

第十八条 自治区粮食市场价格监测费用根据监测工作开展

实际情况确定，监测点信息采集费按照每个监测点每年不超过

3000 元的费用标准测算，各盟市主管科室按照每年不超过 5000

元的费用标准测算；第三方信息服务购买费用按双方签订合同内

容执行；年度预算内结余监测经费按自治区有关财务规定处理。

第十九条 自治区监测点监测信息采集费和盟市主管科室监

测费由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拨付各盟市，各盟市根据辖区内

监测工作情况安排拨付。

第五章 工作考核

第二十条 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每年底对各盟市上报的

信息质量、数量以及实效性等进行考核，并把各盟市粮食市场价

格监测工作开展情况作为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的重

要参考。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4 年 月 日起施行，由自治区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负责解释。盟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可参照本办法制

定辖区内有关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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